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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第 12屆第 1次選務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5年 01月 02日(五)  16：30時起 

貳、地點：協會會議室(臺北市南京東路 2段 125號 12樓之 1) 

參、出席人員：應到 7人，實到 6人。 

肆、主席：徐履冰 委員        記錄：陳瀅瑄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選務委員會成立目的、簡則內容及委員會成員 

本會現任第十二屆理事長、理監事(含候補)任期自 111 年 5 月 9 日

起，至今年 115年 5月 8 日止，即將屆滿須辦理改選事宜。故依據國民體

育法、人民團體法、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人民團體選舉罷

免辦法，及本協會組織章程與會員大會等相關決議，辦理「第十三屆理事

長、理事及監事選舉」相關工作。 

承上，「選務委員會簡則」於 108 年 11 月 14 日第十一屆第六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教育部 108年 11月 28日(臺教授體字第 1080040755

號）核備。(見附件一，第 6頁) 

選務委員會於 114年 11月 14日第十二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

議通過，運動部 114 年 12 月 2 日(運競(三)字第 1140057576 號）核備。

成員名單如下： 

項次 姓名 經歷 資格 備註 

1 徐履冰 執業律師 法律專業 召集人 

2 陳孟秀 執業律師 法律專業  

3 蕭吉男 中華高協前秘書長、法學博士 
體育行政經驗

法律專業 
 

4 黃秀琴 A 級裁判 體育行政經驗  

5 王建昌 

台北高爾夫俱樂部監察人

(2019-迄今) 

中華奧會常務委員(1998-2006) 

社會公正人士 

體育行政經驗 
 

6 鄭椅堯 企業退休人士 社會公正人士  

7 朱睿逸 東森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社會公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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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時程如下： 

時程規劃於 114年 11月 14日第十二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

通過，運動部 114年 12月 2日(運競(三)字第 1140057576 號）核備。 

內容如下： 

No. 工作項目 
辦理日期 

(起訖日期) 
備註 

1. 

確認現任理事長任期： 

現任理事長任期至 

_115_年_5_月_8_日 

- 

人民團體理事、監事之任

期自召開本屆第 1次理事

會之日起計算(人團選罷法

§28) 

2. 修正組織章程 - 國體法§32、特管辦法§50 

3. 
公告及通知繳納會費之時

間及繳納方式 

114/12/01(一) 

| 

115/01/02(五) 

事前公告，繳納時間至少14

日。 

4. 
召開理事會議審定會員資

格 
115/01/09(五) 

請注意個人會員入會未滿

一年以上，不得行使選舉

權與罷免權。 

特管辦法§29 

5. 

函報內政部及運動部會員

名冊(含資格不符者之拒

絕理由) 

115/01/12(一) 
人團選罷法§5、特管辦法§

46 

6. 

選 

舉 

相 

關 

事 

項 

公告當屆選舉實施原

則 
114/12/01(一)  

7. 辦理會員代表選舉 無 
無會員代表者本項免填 

(特管辦法§5) 

8. 
受理理事長、理事及

監事之參選登記 

115/01/12(一) 

| 

115/01/22(四) 

公告參選登記至少 7日。 

＊現場登記:上班日周一至周

五 

(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郵寄:以郵戳日期為憑。 

逾期均不受理。 

9. 審查參選人資格 

115/01/23(五) 

| 

115/01/27(二) 

參選登記截止日隔日起 7

日內完成審查。 

10. 
公告候選人名冊及

理事長政見 

115/01/27(二) 

| 

115/01/30(五) 

審查結束隔日起算 3日內

完成公告參選人名冊及政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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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工作項目 
辦理日期 

(起訖日期) 
備註 

11. 

辦理理事長及理監事

選舉 

(召開會員大會) 

寄送選票日: 

115/03/09(一) 

| 

115/03/11(三) 

 

選票寄回日: 

115/03/09(一) 

| 

115/04/15(三) 

 

開票日期: 

115/04/20(一) 

1、 應於任期屆滿前 1個月

內 (115年 4月 7日後)

辦理改選，如確有困難

得向內政部申請核准延

長最多 3個月(115年 8

月 7日) 

人團選罷法§21 

2、 以現場投票方式辦理: 
(1) 公告名冊後 10至 15日辦

理選舉。 

(2) 15日前正式發送會議通知 
人團選罷法§3、§5 
3、 通訊投票者: 

(1) 開票前1個月須寄出選票 

(2) 通訊選舉辦法須先經理事

會通過後報內政部備查。 

人團選罷法§3、§5、§23 
特管辦法§27 

12. 函報運動部選舉結果 

115/04/21(二) 

| 

115/04/23(四) 

選舉結束後 30日內函報 

(國體法§39) 

13. 函報內政部選舉結果 115/04/30(三) 
運動部許可後函報內政部 

(國體法§39) 

 

三、選舉實施原則及通訊選舉辦法內容如下： 

實施原則及通訊選舉辦法於 114年 11月 14日第十二屆第十一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運動部 114年 12月 2日(運競(三)字第 1140057576

號）核備。(見附件二，第 7~10頁)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討論理監事改選檢核表執行進度與後續規劃案。 

說明： 

一、依據運動部 114 年 12 月 24 日運綜(三)字第 1140150215 號函辦

理，該函檢附「協會理監事改選檢核表」，要求依所列工作事項及

時限辦理並報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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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辦理第十三屆理監事改選之時程，業經 114 年 11 月 14 日第

十二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運動部 114 年 12 月 2

日運競(三)字第 1140057576 號函核備在案。本次填報運動部之檢

核表，其各項工作期程即以此已核備之時程表為據。 

三、本會已依檢核表所列項目，參照前開核備時程逐項填寫辦理期程，

並就已完成之工作項目（含辦理時間）進行勾選檢核，具體內容詳

如檢核表(見附件三，第 11~12頁)。 

四、針對尚未到期之工作項目，本會將依檢核表所定（即前開核備）期

程持續辦理，並於辦理完竣後依限函復運動部。 

五、本案提請選務委員審閱檢核表之填報內容，並就後續執行與報部事

宜進行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審定所有候選人之類別及資格要件時間，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會公告參選登記日（115 年 01 月 12 日上午 9 時起）起 10 日內

（115年 01月 22日下午 5 時前）依規定需檢齊相關資料（或繳交

必要之保證金），於上班時間(上午 9時至下午 5 時)親自或委託他

人(附委託書)至本會完成登記，逾期不受理(含補正期間)。 

二、本會選務委員會於登記參選截止日（115年 01月 22日）隔日起 7

日內（115年 01 月 27日前）完成登記參選者資格審查，並於審查

結束後隔日起 3 日內（115年 01 月 30日前），將候選人(即符合參

選資格者)名冊(含政見)公告於本會官方網站，並函請運動部協助

於運動部網站公告。 

三、115年 1月 23(五)、26(一)、27(二)日，擇一日審定所有候選人之

類別及資格。 

 

決議：照案通過，並於 115年 1 月 26日(星期一)下午 14點 30分於本會

會議室召開第二次選務委員會審定所有候選人之類別及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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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所有會員登記參選表格、委託書及推薦書參考樣式、參選保證

金帳號，提請討論。 

說明： 

一、所有會員登記參選表格，請見附件四(第 13頁)。 

二、委託書參考樣式，請見附件五(第 14頁)。 

三、推薦書參考樣式，請見附件六(第 15頁)。 

四、參選保證金足額(不包含銀行匯費)請匯入本會銀行帳號：銀行名稱：

永豐銀行-營業部分行、戶名: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帳號:121-001-

0005678-8(請附註:參選人姓名)。另請參選者另提供保證金退費帳

號。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第十三屆理事長、理監事(含候補)選票列印廠商、計票資訊公

司及樣式，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會擬沿用辦理第十一屆及第十二屆選舉時之選票列印廠商－基

點印刷公司、計票資訊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及樣式(見附件六，第 16~18頁)。 

二、第十三屆選票依規定揭露必要提示更新資訊。 

 

決議：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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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選務委員會簡則: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選務委員會組織簡則 
108/11/07 

一、本簡則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會為建立公平公正公開之選務原則，統籌辦理理事長、常務理事、理事、

常務監事、監事及個人會員代表之選舉及罷免，特設置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選務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選舉及罷免等投票事務之綜合規劃。 

(二) 選舉及罷免等投票事務之辦理及指揮監督 。 

(三) 個人會員代表選區劃分、代表名額之規劃辦理。 

(四) 選舉及罷免監察事務之處理。 

(五) 選舉及罷免相關選務事項規定制（訂）定、修正及廢止之擬議。 

(六) 審定所有候選人之類別及資格要件。 

(七) 審定被聲請罷免人之資格要件。 

(八) 其他有關選舉及罷免相關事宜。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至 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為副召集人，經理事會通過，

報教育部備查後聘任之；其中召集人應由社會公正人士擔任。 

(二)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人： 

 1.社會公正人士、2.體育行政經驗人士、3.法律專業人士。 

(三)委員不得由理事長、理事、監事、個人會員代表之候選人或被聲請罷免人

之配偶、三親等內血親、姻親、職員或受雇人員擔任。  

(四)委員有上開所定情形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當次選務作業；如不自行

迴避者，應由本委員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五)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

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

議。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事項，由本會依程序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施行。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本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組織簡則經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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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選舉實施原則及通訊選舉辦法: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辦理第十三屆理事長、理事及監事選舉 

實施原則 
一、選舉類別： 

(一)理事長。 

(二)理事：運動選手理事、個人會員理事及團體會員理事三種。 

(三)監事：無分類。 

二、參選資格： 

(一)所有登記參選理事長、理事、監事者，應經審定為本會之個人會員，或為

團體會員之代表。 

(二)登記參選理事長或理事者，其理事類別應於登記參選時擇一填列。填列

運動選手理事者，應檢附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證明。 

(三)登記參選團體會員理事，或具團體會員代表身分登記參選監事者，應檢

附所代表之團體會員之推薦書。 

(四)本會得向登記參選理事長、理事及監事者，收取選舉保證金，參選運動選

手理事者免收保證金，其額度與退費基準(如下表)。 

 參選理事長 參選理事 參選監事 

保證金額度 20萬元 3萬元 3萬元 

退費基準 得票數達有

效會員數5%，

全額退還。未

達退費標準

者，保證金不

予退還，轉作

本會業務推

展之用。 

得票數達有

效會員數 2%，

全額退還。未

達退費標準

者，保證金不

予退還，轉作

本會業務推

展之用。 

得票數達有

效會員數 2%，

全額退還。未

達退費標準

者，保證金不

予退還，轉作

本會業務推

展之用。 

退費期限 保證金於選舉結束後二周內退還 

備註：本會有效會員係指 115 年第十二屆第〇次理監事會

議審定之會員名冊 

 

(五)現任中央機關政務人員及中央民意代表不得登記參選。 

 

三、參選登記： 

參選者應於本會公告參選登記日（115 年 01 月 12 日上午 9 時起）起 10

日內（115年 01月 22日下午 5時前）依前項規定檢齊相關資料（或繳交必要

之保證金），於上班時間(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親自或委託他人(附委託書)至

本會完成登記，逾期不受理(含補正期間)。 

四、參選資格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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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會選務委員會於登記參選截止日（115年 01月 22日）隔日起 7日內

（115年 01月 27日前）完成登記參選者資格審查，並於審查結束後隔日起 3

日內（115 年 01 月 30日前），將候選人(即符合參選資格者)名冊(含政見)公

告於本會官方網站，並函請運動部協助於運動部網站公告。 

五、選舉人名冊審定： 

(一)本會於召開會議進行選舉 30日前，公告及通知未繳納常年會費之會員繳

納會費之時間與繳納方式，繳納時間至少 14日。 

(二)本會於召開會議進行選舉 15日前，由本會召開理事會審定個人會員及團

體會員代表之資格，造具名冊，報運動部備查；更換時亦同。 

六、選舉方式： 

(一) 本會理事長、理事、監事選舉，依本會組織章程採通訊投票方式，由本會

理事會訂定相關辦法，載明選舉之通知、選務人員、投票規則及認定、開

票、選舉爭議、當選人之通知、公告等事項，並報運動部及內政部備查後

實施。本會理事會於預定開票日 1個月前召開會議審定會員、會員代表）

名冊，依名冊印製及寄送通訊選舉票。 

(二) 依下列方式選出理事長、理事、監事： 

1.理事長： 

  (1)由全體會員投票選出。 

       (2)採無記名單記法辦理。 

2.理事及監事： 

  (1)由全體會員投票選出。 

  (2)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辦理。 

  (3)依本會組織章程規定名額選出應選理事及監事名額。 

七、計票方式： 

(一) 理事長： 

1.由得票數較多者當選。 

2.理事長候選人僅有一人時，其得票數須達有效會員數 20％以上，始為

當選，如其得票數未達有效會員數 20％，則理事長改由所有理事推選。 

(二) 理事： 

1.理事長為當然理事，並依所登記參選之理事類別認列。 

2. 運動選手理事依得票數高低排序，其席次依國民體育法及本會組織章

程規定名額規定之。 

3. 扣除運動選手理事席次後，個人會員理事與團體會員理事依得票數高

低排序，並依任一方席次均不逾全部席次二分之一之規定，確認雙方

席次(註)。 

4. 各類理事依本會組織章程規定選出候補理事者，其人數不得逾各類理

事當選席次三分之一。 

(三) 監事： 

1.依得票數高低排序，並依本會組織章程規定確認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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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本會組織章程規定選出候補監事者，其人數不得逾監事當選席次三

分之一。 

八、附則： 

(一) 每一團體會員推薦團體會員理事長、理事、監事參選人，以每一類別各一

個參選人為原則。 

(二) 本會應成立立場中立之「選務委員會」辦理理事長、理事、監事選舉，其

委員不得由理事長、理事、監事候選人擔任，以符合利益迴避原則。 

(三) 理事長之選舉如有票數相同，以抽籤定之；同類別理事、監事選舉之最後

一席次，如有票數相同，以抽籤定之。 

(四) 如無會員登記參選理事長，則理事長改由所有理事推選。 

(五) 完成繳納或已結清積欠之常年會費之團體會員代表及個人會員，始具有

選舉及登記為各類參選人之權利。 

九、如有未盡事宜，依國民體育法、人民團體法、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人

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及本會組織章程等相關法規辦理。 

十、本實施原則自114年11月14日第十二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 

 

註：依據本會章程第十七條規定：置理事 35人(含理事長 1人)，其中運動選手理

事 7 人，依國民體育法有關個人會員理事及團體會員理事比例均不逾全部席

次二分之一之規定，則其選舉結果組合如下表： 

 
 

理事總數 運動選手理事 個人會員理事 團體會員理事 

35人(含理

事長 1人) 
7人 

11人 17人 

12人 16人 

13人 15人 

14人 14人 

15人 13人 

16人 12人 

17人 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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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辦理第十三屆理事長、理事及監事 

通訊選舉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本會章程第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理監事之通訊選舉合併辦理。 

第 三 條 本通訊選舉之選票，悉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製作。（格

式採將全體被選舉人姓名印入選舉票） 

第 四 條 本通訊選舉票，應載明本會名稱，選舉屆次、選舉職位名稱及寄回戳

止日期等，由本會負責印製。 

第  五 條  理事會應於預定開票日 45 日前審定最新之會員（會員代表）名冊。 

第 六 條 本通訊選舉票應於預定開票日 30 日前以掛號分別寄達選舉人，不得

遺漏，由監事會負責監督。其無法送達者，應於開票時提出報告，並

列入會議紀錄。 

第 七 條 本通訊選舉票得以三重封套或適當數量封套，寄由選舉人拆去外套，

並將經圈寫之選舉票納入內套個別密封後，再另加外套掛號寄還。選

舉票經寄回後，應即投入票匭，於開票時當場拆封。如未於投票截止

後寄回（以郵戳為憑）或在宣布選舉結果後寄回者，視為廢票。 

            內套不得簽名、蓋章、捺指模或附任何記號、物件，致顯有暗號或有

辨識投票人資訊作用，視為廢票。 

第 八 條 本通訊選舉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理事之圈選不得超過十七人，監事

之圈選不得超過五人。 

第 九 條 本通訊選舉之開票，應在理事會議行之，並由會議主席指定或理事推

舉監票員、唱票員及計票員等若干人。另監事會得派員監督。 

第 十 條 開票結果，應由主席現場宣布及公告，並以書面通知各會員（會員代

表）。對於選舉結果有異議者，應於結果宣布之日起 15 日內，以書

面向本會提出異議。本會於收受異議書後 15 日內查明，並以書面回

復異議人；異議人如仍有爭議，得向法院提起訴訟。 

第 第 十一條 本通訊選舉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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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理監事改選檢核表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理監事改選檢核表 
OOO年 OO月 OO日 

序

號 

工作項目 

辦理時程 

(起訖) 

檢核欄 法規依據(註) 

1 確認現任理事長任期 
現任第十二屆
理事長任期至
115年 5月 8日 

■任期屆滿前改選 
□逾期改選（必填第 6

項） 

《人團選罷法》第
28條 

2 修正組織章程 - 

□報運動部許可 
（文號：        ） 

■無需修正 
□報內政部 

《國體法》第 32
條、《特管辦法》
第 4條、《人團
法》第 54條 

3 
公告及通知繳納會費
之時間及方式 

114/12/01(一) 
| 

115/01/02(五) 

■公告及繳費時間達
14日（附件佐證） 

□未達 14日 

依章程及實施原
則辦理 

4 
召開理事會審定會員
資格 

115/01/09(五) 
□已報運動部備查 
（文號：        ） 

□未報（說明原因） 

《特管辦法》第
22條 

5 
會員名冊（含資格不
符者之理由） 

115/01/12(一) 
□報運動部備查 
（文號：        ） 

《人團選罷法》
第 5條、《特管辦
法》第 22條及第
46條 

6 展延選舉日期 無此情形 
□已報內政部 
□副知運動部 

《人團選罷法》
第 21條 

7 
選務委員會簡則及委
員名單 

114/11/14(五) 

■已報運動部備查 
（文號：運競(三)字
第 1140057576 號） 

□未報（說明原因） 

《特管辦法》第
17條 

8 
公告當屆選舉實施原
則及方式 

114/12/01(一) 
■已公告（附件佐證） 
□未公告 

《特管辦法》第
27條 

9 選舉方式 - 

□現場 
□直接選舉 
□間接選舉（必填 
  第 13 項） 

■通訊，運動部備查 
（文號：臺教授體字
第 1140018470 號、
運競(三)字第
1140057576號） 

《特管辦法》第
27條 

10 
公告受理理事長、理
事及監事參選登記 

115/01/12(一) 
| 

115/01/22(四) 

□公告期間達 7 日以上
（附件佐證） 

□未達 7 日 

《特管辦法》第
2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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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審查參選人資格 
115/01/23(五) 

| 
115/01/27(二) 

□已於登記截止日翌日
起 7日內審查完成 

□未符期限 

《特管辦法》第
27條 

12 
公告候選人名冊及理
事長政見 

115/01/27(二) 
| 

115/01/30(五) 

□於審查結束後 3日內
公告（附件佐證） 

□未符期限 

《特管辦法》第
27條 

13 
辦理會員代表選舉
（如採代表制） 

 
□已辦理 
■不適用 

《特管辦法》第 5
條、第 27條 

14 
召開會員大會辦理理
監事選舉 

寄送選票日: 
115/03/09(一) 

| 
115/03/11(三) 

 
選票寄回日: 
115/03/09(一) 

| 
115/04/15(三) 

 
開票日期: 

115/04/20(一) 

□自公告候選人 15 日
內辦理投票 

□未符期限 

《人團選罷法》
第 3條、《人團
法》第 26條 

15 函報運動部選舉結果 
115/04/21(二) 

| 
115/04/23(四) 

□已於選舉結束 30 日
內報運動部核准 
（文號：        ） 

□未報（說明原因） 

《國體法》第 39
條 

16 函報內政部選舉結果 115/04/30(三) 
□已報內政部 
□未報（說明原因） 

《國體法》第 39
條、《人團法》第
54條 

一、註： 
(一)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以上簡稱《人團選罷法》。 
(二) 國民體育法，以上簡稱《國體法》。 
(三) 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以上簡稱《特管辦法》。 
(四) 人民團體法，以上簡稱《人團法》。 
二、填表說明： 
(一) 工作項目1至14，請於理事長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完成檢核並報部備查。 
(二) 工作項目15至16，請於選舉結束後一個月內完成檢核並報部備查。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秘書長簽章：                       理事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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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所有會員登記參選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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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委託書參考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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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推薦書參考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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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選票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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